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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为“审查‘发射国’概念”的议程项目 9工作组主席报告草稿 
 
1. 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其 2002年 4月 2日第 656次会议上设立了议程项目 9题为“审
查‘发射国’概念”的工作组，由 Kai-Uwe Schrogl（德国）任工作组主席。 

2. 工作组收到秘书处提交的关于“发射国” 概念的报告(A/AC.105/768)，其中汇编
了工作计划的头两年即 2000年和 2001年期间提交的资料。 

3. 工作组还收到了主席提交的关于工作组的结论的提案(A/AC.105/C.2/L.234)。工作
组在审议了提案之后，通过了本报告附录所载三年期工作计划的结论。 

4. 工作组强调，结论并不构成或含有对《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》（大
会第 2777(XXVI)号决议，附件）或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》（大会第
3235(XXIX)决议，附件）的权威解释或拟议修正。 

5. 与会者注意到工作组还讨论了下列问题：登记空间物体本身是否意味着接受根据
《责任公约》支付赔偿金的责任；是否可能反映不同阶段的空间活动和外层空间中空

间物体所有权的改变的方式来适用发射国概念；“发射国”概念如何才能适用于联合

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起草时可能未曾预见到的非政府实体的活动；以及经营发射服务

的非政府实体的国籍是否是用于确定一个国家究竟是根据《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

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条约》（大会第 2222(XXI)号决议，附件）
第六条还是根据《责任公约》对这些活动负有责任的相关标准。 

6. 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在此情况下，也提及有关一个国家对非政府实体在国家管辖权
和控制范围内开展的活动负有责任的一般国际法，是不无裨益的。 

7. 一些代表团认为，工作组的结论应成为大会的一项题为“有关实施‘发射国’概
念的建议”的单独决议的基础。 

8. 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工作组的结论中所指统一做法（见附录[…]）绝不可以解释或修
正任何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相关条款，因为修正只可以根据这种条约规定的程序进

行。例如，统一做法绝对不应该妨碍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潜在受害者的权力。 

9. 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尚无国家根据《责任公约》申请损害赔偿金的案例。 

10. 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在 Cosmos 954号卫星于 1978年在加拿大领土上空解体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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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加拿大支付了赔偿金，那是履行《责任公约》所规定的国际责任的结果。 

11. 但是，还有一种意义认为，这种支付是一种善意表示。 

12. 有些代表团认为，工作组在如何很好而高效率地利用新议程结构给法律小组委员
会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方面树立了榜样。工作组的讨论为在成员国间就这一议题进行高

质量的建设性对话奠定了基础。 
 
附件 
 
[将附上工作计划的结论(经修正的 A/AC.105/L.234)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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